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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互助者，係指不同法域的法院或其他司法機關間、
在訴訟或其他司法機關間、在訴訟或其他司法活動中，相互
提供幫助或進行合作而言。1各家學說對於刑事司法互助內容
亦有不同的分類方式。有學者以「國際司法合作」為總括性
概念，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是其重要組部分。有學者則
從靜態與動態觀點觀之，認為「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具有司
法制度靜態含義與司法行為的動態特色。有學者則提出的狹
義、廣義及最廣義的刑事司法互助論點：(1)狹義的刑事司
法互助，涉及刑事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2)廣義的刑事司法
互助，包括狹義的刑事司法協助和引渡，(3)最廣義的刑事司
法互助除包含前述司法協助內容外，也包括刑事訴訟的移管
和外國刑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2 

    另觀察聯合國的多邊公約以及各國刑事司法互助法，對
於刑事司法互助範圍內容表達不一，根據內容、適用程度以
及程序層面來看，大致可歸納為六大類，(1)文書送達(2)信
息通報(3)調查取證(4)引渡(5)刑事案件的訴訟轉移(6)外
國刑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3至於，我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對刑事司法互助之定義，於該法第 4條第 1項：「一、刑事
司法互助：指我國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間提供或接
受因偵查、審判、執行等相關刑事司法程序及少年保護事件
所需之協助。但不包括引渡及跨國移交受刑人事項。」顯然
採狹義的刑事司法互助。足見刑事司法互助內容範疇有狹
義、廣義、和最廣義之分。而一般對刑事司法互助則多採最
廣義的刑事司法互助之內容。 

    有關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司法互
助，普遍學者認為古代即有,且最早期的是以引渡為典型。如
西元前 1300年各國紛爭、戰爭頻仍，當時埃及與西臺帝國締
結的犯罪人引渡條款。而回顧中國歷史，引渡逃犯在各諸侯
國之間也很普遍，例如在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商鞅變法失敗
逃亡至魏國，最後仍被抓到引渡回秦國，後死於五馬分屍，
也是司法互助的發展。但是被認為真正的犯罪人引渡條約，
是 1376 年薩伏伊伯爵與法國瓦盧瓦王朝國王查理五世所締
結的引渡條約 4。刑事司法互助不僅限於引渡，在早期羅馬王
朝，就有委託他國法官證人訊問的制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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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個涉及引渡的條約為 1689 年 9 月 7 日中俄締結的
《尼布楚條約》。1793年法國憲法規定對於從事自由業並從
本國流亡到法國受庇護的外國人，不予引渡給任何國家。
1833年比利時頒布了《引渡法》，是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立
法典範，該引渡法中創制的「政治犯不予以引渡原則」已成
為國際法共識及原則。1625年格勞秀斯發表的《戰爭與和平
法》也有論述萬國公罪海盜的懲治、引渡等內容。第一次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因當時各國帝國主
義及殖民地爭奪擴張導致大大小小戰爭，此時的刑事司法互
助規模或許較早期情形較大，但是形式和範圍仍多侷限於引
渡和調查取證。6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成立聯合國後，國際間刑事司法
互助就邁入蓬勃時期，聯合國乃制定一些刑事司法互助公
約，如 1990 年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及犯罪處遇大會通過
「引渡模範公約」、「刑事司法互助模範公約」、「刑事移
轉訴訟模範公約」、「有條件判刑或有條件釋放之罪犯移轉
監督模範公約」、「關於犯罪所得選擇性議定書」。這些公
約對於外國刑事判決之執行、引渡請求、狹義司法互助之行
為、刑事追訴之移轉、受刑人保護管束之移轉、犯罪所得處
理等刑事司法互助之內容與運作所訂定之共同規範，成為聯
合國當今最主要的國際司法互助模範公約，也成為各國簽訂
刑事司法互助條約的典範並間接或直接影響各國國內立法
的原則及基礎。發展迄今，刑事司法互助範圍早已遍及刑事
訴訟審判中各階段，從調查取證、引渡、到移轉刑事追訴權…
等。刑事司法互助模式以及手段也不斷創新，例如從引渡延
伸出類似的遣返或是註銷護照並驅逐出境/國的手段，將嫌
疑人送返本國再予以逮捕的模式。國際及區域間的雙邊或是
多邊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協定也不勝枚舉，各國國內立法也
迅速的發展，此乃因為機制之實施，需要有法律的制定之要
件和程序才能付諸實行。 

    以臺灣為例，在國際間之司法互助外交文件中，以與大
陸地區，及與美國最為重要。與大陸地區互助外交文件，臺
灣於 1989 年開始籌設一個由“官方”授權的民間仲介團體，
建立與大陸方面非正式接觸的正常管道。而兩岸的紅十字組
織最先獲得授權處理兩岸相關法律事務。1990年，兩岸紅十
字會在金門舉行商談，就解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
居民(即偷渡人員)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問題進行
協商，於 1990年 9月 10日簽訂《海峽兩岸紅十字會組織在
金門商談達成有關海上遣返協定》 (即《金門協議》)。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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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分別授權的民間團體簽訂的第一個書面協議，也是一份
具有準刑事司法協助性質的協議。直至 2009 年，為補足金門
協議之不足，期能更保障海峽兩岸人民權益，維護兩岸交流
秩序，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就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與聯繫事宜，經平等協商達成協
議，於 2009年 4月 26日，海協會與海基會簽署的《海峽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簡稱《兩岸司法互助協
議》)。《兩岸司法互助協議》是在《金門協議》的基礎上由
兩岸官方授權機構簽署的綜合性區際司法合作協定，突破與
改善了原兩岸司法合作模式，改變了海峽兩岸司法協助的模
式。 

    至於我國與美國有關司法互助之外交文件則為《駐美國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
定》(以下簡稱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該協定是我國第一
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在協定簽訂之前，大多是則仰賴工作
情誼，互相交換情資、遣返處理。該協定於 2002 年 1 月 16
日立法院審議通過，於同年 3月 20日由我國駐美經濟文化代
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簽署，協定內容除了引渡以外，其他有
關證據之交換、取得與形式執行幾乎都包含在其中，讓我國
與美國之間的司法互助更具完整。 

    另我國相關之國內法，以《引渡法》、《跨國移交受刑
人法》及《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等最為重要。《引渡法》
在 1954年(民國 43年)制定，於 1980年修正；《跨國移交受
刑人法》2013年(民國 102年)公布；《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2018年(民國 107年)通過。其實這些相關國內法就是因應因
全球跨境犯罪而產生的跨境犯罪嫌疑人處置的作法。國際間
條約簽訂所需的簽約主體資格和程序嚴格，然因臺灣特殊的
國際政治地位，正式條約協有其困難。故臺灣除了仍積極務
實尋求與他國的刑事司法合作外，也透過國內的立法，俾使
不論我國有無與外國簽訂條約或協定，也使我國本身自有法
源可以做為執行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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